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具製作技能檢定實施要點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108.03.18)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通過(110.05.17)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通過(112.04.15) 

 

一、 依據：國立臺東大學師培學系師資生學習輔導與淘汰作業要點訂定。 

二、 目的：提昇學生教具製作技能，並融入幼兒學習活動中，以增進教學能力。 

三、 辦理單位：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四、 報名資格、名額及相關程序： 

（一） 參加對象：本系二年級(含)以上及幼教學程學生。 

（二） 報名地點：幼兒教育學系辦公室。 

（三） 繳交資料：報名表（如附件）。 

（四） 報名資料未齊備或填寫不完整者，不予受理報名。 

五、 檢定實施方式： 

（一） 報名日期：預計每年4月或10月辦理（依每年公告為準）。 

（二） 檢定日期：預計每年5月或11月辦理（依每年公告為準）。 

（三） 檢定方式： 

1. 檢定內容： 

(1) 摺紙、黏土捏塑、手偶縫製（三擇一）。 

(2) 修習本系幼兒教具設計與應用之學生，得依任課教師指定之課堂實作項目為檢

定內容，並於課堂指定時間內完成。 

2. 通過標準： 

(1) 摺紙--依抽籤摺出10種指定作品。（公告20種類參考） 

(2) 黏土捏塑--依抽籤完成指定作品。（公告基本技法，抽主題，將技法融入作品

中) 

(3) 手偶縫製--指定時間內完成自由創作手偶一個。 

3. 評分標準 

檢定項目 時間 評分標準 

摺紙 60分鐘 

完成指定10項作品。 

創意            40％ 

技能            60％ 

https://law.nttu.edu.tw/var/file/70/1070/img/1856/826494581.pdf


黏土捏塑 60分鐘 
創意           50％ 

技能           50％ 

手偶縫製 120分鐘 
創意           40％ 

技能           60％ 

4. 總分70分為通過，80-89分為甲等，90分以上為優等。 

5. 其他注意事項： 

(1) 每位報名檢定學生自行準備材料及工具。 

六、 本實施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附件 

 

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教具製作技能檢定報名表 

 

編號 (由本系填寫) 

基本資料 

姓名  班別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自選項目  

授權書 

 

 

本人同意無償授權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錄製本人參與「手作技能檢

定」過程之聲音、影(肖)像與所有教學活動之內容，得將其製作成任何形式

之視聽著作(影片)與數位檔案，以提供教學、研究與公共服務用途之公開上

映、公開播送與網路線閱覽下載。若因教學研究要求，得重製該視聽著作。  

 

 

                         簽名：             日期： 

 


